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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社會工作師變更行政區域之新發執業執照生效日，請依

說明段辦理，請查照。

說明：

一、按社會工作師依社會工作師法第11條規定，申請變更行政區

域備查，應自新單位到職日（事實發生之日）起30日內，報

請原發執業執照機關備查，並向變更所在地之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主管機關申請執業登記；原發執業執照機關核准並註

銷執業執照時，應同時副知變更所在地之直轄市、縣(市)主

管機關。

二、案經本部調查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意見，變更行政區域

未涉停業事實，維持原執業執照6年效期，為利全國明確一

致性認定及避免影響社會工作師執業權益，自新單位到職日

（事實發生之日）起30日內申請變更行政區域備查及申請執

抄本 檔　　號：
保存年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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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登記者，新發執業執照日期起迄日為「新單位到職日」至

原效期之應更新日，並應於新發執業執照記載原發照日期；

逾30日申請者，新發執業執照日期起迄日為「核定日」至原

效期之應更新日。

三、原本部112年6月2日衛部救字第1121361590號函有關變更行

政區域部分，自即日起停止適用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及各縣(市)政府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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